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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山市城市更新单元计划管理规定

政策解读

一、制定背景与目的

（一）制定背景

1．衔接并落实省、市最新政策文件的需要

为加快推动“三旧”改造工作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，2019

年广东省人民政府和佛山市人民政府先后出台了《广东省人

民政府关于深化改革加快推动“三旧”改造促进高质量发展的

指导意见》（粤府〔2019〕71号）、《佛山市人民政府关于深

化改革加快推动城市更新（“三旧”改造）促进高质量发展的

实施意见》（佛府〔2019〕14号），省、市两份意见进一步解

放思想，为我市“三旧”改造工作提供了更大的政策红利。为

落实省、市对于“三旧”改造工作的最新指导思想，兑现政策

红利，需要对现有的政策进行优化、细化。

2．对接全流程管理，规范城市更新单元计划管理的需

要

在省、市指导意见的基础上，佛山市城市更新局对《佛

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深入推进城市更新（“三旧”改造）

工作的实施意见（试行）》（佛府〔2018〕27号）确立的“单

元计划-单元规划-实施方案-实施监督”的四阶段流程进行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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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化，对各个阶段的管理目的、主要内容、审批效力等进行

了明确。其中，单元计划作为城市更新全流程的首个阶段，

发挥着重要的统筹及管理作用，迫切需要对城市更新单元计

划申报的相关事宜进行明确及规范。

3．解决单元计划阶段遇到的重点难点堵点问题的需要

佛府办〔2018〕27号已实施将近两年，已有部分项目按

27号文要求进行单元计划申报。申报主体在日益接受更新单

元计划申报的同时，也提出明确范围划定要求、明确公益性

用地无偿移交规模的核算方式、简化申报材料等诉求，需要

对单元计划阶段遇到的实际问题予以统筹解决。

（二）制定目的

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城市更新单元计划管理工作，优化完

善《佛山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改革加快推动城市更新（“三旧”

改造）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佛府〔2019〕14号）、

《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深入推进城市更新（“三旧”改

造）工作的实施意见（试行）》（佛府办〔2018〕27号），结

合我市的实际情况，制定本规定。

二、制定依据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；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》；

3．《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〈关于深入推进城镇低效用地

再开发的指导意见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国土资发〔2016〕14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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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）；

4．《关于推进“三旧”改造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若干意见》

（粤府〔2009〕78号）；

5．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提升“三旧”改造水平促进节约

集约用地的通知》（粤府〔2016〕96号）；

6.《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深入推进“三旧”改造工

作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粤国土资规字〔2018〕3号）；

7.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改革加快推动 “三旧”改造

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（粤府〔2019〕71号）；

8. 《佛山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改革加快推动城市更新

（“三旧”改造）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佛府〔2019〕

14号）；

9.《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深入推进城市更新（“三

旧”改造）工作的实施意见（试行）》（佛府办〔2018〕27号）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《佛山市城市更新单元计划管理规定》重点对城市更新

范围的划定、拆除重建项目单元计划的申报及管理、公益性

用地核算的方式、微改造项目的申报及管理进行了明确，同

时对佛府办〔2018〕27 号文、佛府〔2019〕14 号文部分条

款进行优化提升。

（一）制定系统化的单元计划管理规定

针对拆除重建项目、微改造项目分别制定单元计划申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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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引，明确申报流程和申报要点。重点对范围划定、更新意

愿征询的形式及要求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、控规（控制

线）编制及调整、“三地”、其他用地及建新用地的报批、土

地置换、标图建库、混合改造等诉求合理性的论证提出了要

求，为申报主体和审批主体提供了明晰、规范的指引。

（二）简化拆除重建项目的计划申报材料

针对现阶段单元计划申报材料繁琐、目的性不强的问

题，从简化审批要求、提高审批效率的角度出发，制定《佛

山市拆除重建项目城市更新单元计划申报指引》，对单元计

划申报材料进行精简，并结合不同申报情形定制差异化申报

材料，强化单元计划编报的目的性和针对性。

（三）优化更新意愿征询的比例与形式要求

在现有政策更新意愿规定“土地或地上建筑物为多个权

利主体共有的，占份额不少于三分之二的按份共有人同意进

行城市更新；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，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

积不少于三分之二的权利主体且占总人数不少于三分之二

的权利主体同意进行城市更新”的基础上，对于更新项目范

围内涉及多个地块的，符合上述规定地块的总用地面积应当

不小于项目范围面积的三分之二。最后，对项目申报所需的

意愿证明材料作出简化规定，明确在计划申报阶段提供所需

的必要意愿证明材料即可。

（四）明晰更新范围构成，制定相关划定要求



- 5 -

针对过去城市更新单元范围与项目范围混淆不清的问

题，统一明确更新范围包括城市更新单元及城市更新项目两

个层次。对接控规及周边区域统筹需要，以一个或多个街坊

作为更新单元；对接实质项目实施推进需要，以实质更新改

造范围作为项目范围。划定项目范围时还应充分考虑连片统

筹改造，对周边“三旧”用地进行整合，实现城市生态、生

活、生产空间的优化和城市品质的提升，避免在功能不合理、

空间布局混乱的现状用地上进行单一地块或局部范围的城

市更新。

（五）差异化制定公益性用地的移交规定

在现有公益性用地移交规定的基础上，进一步细分“现状

工业改造为经营性开发项目”的无偿移交责任。考虑到养老

院、私立学校等部分带有公益性质的经营性开发项目，因此，

对于“工改居”、“工改商”外的“工改其他经营性开发项目”，

其公益性用地无偿移交的比例要求按 15%执行即可。

对于现状开发强度低于全市开发强度的镇（街道），考

虑到其周边生态环境相对优越，公共开放空间相对充足，在

保障公益性底线要求的前提下，上述镇（街道）内的“工改商”、

“工改居”项目无偿移交比例按 15%执行即可。

（六）细化公益性用地的核算方式和移交要求

明晰各类拆除重建项目公益性用地核算方式，并对移交

公益性用地的要求进行了明晰。综合考虑公益性用地保障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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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推进速度，改变单个项目公益性用地破碎化规划及移交

的问题，允许城市更新项目可以单一项目进行核算或多个项

目整体核算公益性用地规模。同一项目可分期供地的，分期

累计落实的公益性用地比例应不低于整体项目范围的移交

比例要求，优先保障交通、市政设施在前期实施。

（七）拓宽差额公益性用地的落实路径

对于按控规或城市更新单元规划要求公益性用地比例

低于无偿移交比例的项目，允许统筹落实差额公益性用地。

控规（单元规划）要求的公益性用地规模未达到城市更新政

策要求的，差额部分视情况可采取项目内移交等量经营性用

地或异地移交等量其他建设用地等方式予以补齐。

（八）增设微改造项目类型，丰富更新形式及选择

对于符合规划、现状基础条件较好的地区，允许通过微

改造方式进行改造提升。对微改造项目细分为局部加拆建

类、功能改变类、整饰修缮类三种类型，并对每种类型的适

用条件、注意事项和申报流程、申报材料作出规定。

四、解决的重大问题

（一）解决过去计划申报材料繁琐、目的不清、效用不明

的问题，制定系统性和针对性的单元计划管理规定

城市更新单元计划申报的关键词在于“划范围”、“定底

线”、“提诉求”，一是申报主体与政府部门共同论证确定更

新范围，推动成片连片更新，二是从城市更新政策角度，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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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更新项目的无偿移交公益性用地底线要求，三是从申报主

体角度，提出城市更新项目涉及的规划调整、标图建库、用

地报批等多种诉求，论证相关诉求可行性。围绕单元计划的

目的与效用，精简各项计划申报材料，促使单元计划申报有

的放矢。

（二）扭转过去“一刀切、碎片化”的公益性用地实施问

题，强化政府对公益性用地整合统筹的作用

允许城市更新项目采取多样灵活的方式满足公益性用

地移交相关要求，如多个项目整体核算、同一项目分期累计

核算以及差额公益性用地补齐等方式。与此同时，强化政府

对公益性用地整合统筹的基础性作用。各区政府应在项目供

地后半年内在项目所在镇（街道）范围内的其他城市更新项

目明确差额公益性用地的落实方案；供地后两年内，统筹落

实差额公益性用地。

（三）弥补过去城市更新政策对微改造项目支撑不足的问

题，探索微改造项目申报与实施路径

微改造，是指满足在维持现状建设格局基本不变的前提

下，为完善用地手续、改变土地及建筑功能，以局部加拆建、

功能改变、整饰修缮等方式进行改造提升。创设与拆除重建

相对的微改造项目申报流程，差异化制定局部加拆建、功能

改变、整饰修缮三种微改造方式的申报要求，提供了多元化

的更新路径，丰富了我市城市更新的类型。


